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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费用的飞涨及人们对自身健隶水平的

日益关注，医疗保险的需求也日益增加。我国的医疗

保险从性质上分为二类，一是社会医疗保险，二是商

业医疗保险。其中，社会医疗保险正处于全面改革之

中，而商业性医疗保险则刚刚起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亟须借鉴国外医疗保险制度的成功经验．汲取

失败的教训，尽量少走弯路，以便更快夏好地建立健

垒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国外的医疗保险制度多种

多样，题钉一点是共同的，即各国的医疗保险制度都

是由往会保险、商业保险及各种非盈利性组织构成

的多位～体制，只是有些国家更加强调个人责任，典

型的如美国；另有些国家更加强调政府、社会应对全

体民众健康负主要责任，如日本及西欧许多发达国

家。下面就分别阐述美国、日本及欧洲～些国家实行

的医疗保险制度，简要介绍其发展历程j成功之处及

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期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医疗保险

改革自断启迪。

美国医疗保险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美国医疗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

在美国，医疗费用是非常昂贵的，一次普通的门

诊检查化验费就需几百美元，一天的住院费也要几

百美元，一般的民众很难负担。所以，民众对医疗保

险的需求极为广泛．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不惜支付高

额的保险费来购买各种医疗保险。医疗保险已成为

美国保险市场上普及率极高的险种。

比起一些欧洲国家，美国的医疗保险起步较晚，

但发展却最快。1935年，美国政府颁布了《社会保障

法案》，实行以“老年、遗属、残疾”为中心的社会保障

制度，当时并未包括社会医疗保险，但其成为日后社

会医疗保险发展的依据。

从30年代初，随着民众对医疗保障的需求日益

强烈，陆续出现了民间组织的医疗保险团体，其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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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代表性的是蓝十字组织、蓝f青组织和凯撒盘毋：麓

十字组织廷荚国民间的区域。陆医疗组织．皇强竭，老：

愿服务，不以盈利为目的。但有时电额々卜收费f投豫

金额以外的费用)，以确保自身生存。比如，益P，!H

织一般不提供需长期护理的高额住院保险．但芦患

者有需求，也举办额外收费的长期护理蓝0乍组够j

采用不分投保者年龄、身体状况，均按统一标准：恢取

保险费的作法，从而有利于高危人群．不利予涎康人

群。可以浇，蓝}字组织是现代商业医疗保险彭．雏

形。到40年代中后期，真正意义一j_躬劳n％像险公
司开始参与竞争。这种哚险公司带有盈利性，并按高

危人群、低危人群收取标准上不一的医疗保险费，对

健康人群有极大的吸引力，商业医疗保险业得到飞

速发展。如今，美国提供医疗保险服务的保险公司己

有1500多家，私人医疗保险业也方兴来艾，由予经

营管理精明得当，既满足f公·众对健康保障的需求，

又保证了其盈利性。据1978年材料．这类商业医疗

保险机构一年实际支出医疗费454 j乙美兀，牧取徕

费530亿美元，一年净盈利76{乙美元。刨i987年，

参加商业医疗保险的人数达到1．8亿，占全舀总人

数的75．7％。商业医疗保险覆盖率高的行业，有交

通、电讯、公共事业、制造业和矿产开发业，达90％以

上；覆盖率较低的如农业、服务业等，也可达到70％，

此外，公民个人也大量购买各种医疗保险以作予h宽。

1965年，美国国会以《社会安全法》箱i8条为依

据，通过了医疗照顾计划，以此为标志，美国终于出

现了社会医疗保险，结束了单纯的民间医疗保险Dr

段，开始了政府参与医疗保险的新里程。美国的社会

医疗保险以半盈利模式最为著称。它的保障范围小，

保障水平差，需个人交纳一定费用，政府补贴有限。

在“福利国家”中，美国的医疗费用社会保险水平最

差，远不及西欧、北欧的发达国家。1987年6月，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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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又投票通过了扩大医疗照顾计划标准的医疗资

助范围，以支付受保者的大部分住院费，受保者的自

付部分则限定为1 370美元。政府的参与，使老年人、

残疾人获得r基本的医疗保障。美国的社会医疗保

险范围十分有限，可以说，它是为特种对象服务的，

包括五类：一是工伤补偿保险，为因工致伤残者提供

基本需要、经济补偿和医疗保障；二是专为65岁以

上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患有严重肾病的美国公民而

设立的医疗照顾制度，享受者约3200万人。以上二

类经费的3／4来自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4来自医

疗照顾计划享受者所交纳的保险金；三是由联邦政

府和州政府共同资助的低收入家庭医疗补助，享受

者为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低收入家庭，但贫困线标准

各州不一，这类受益者全美约有2300万人；四是军

人及其家属的医疗社会保险，享受者全美约有890

万人；五是由“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提供资

助的社会医疗保险，享受者全美约有2400万人。

此外，美国政府还开展社会福利医疗形式，即免

费医疗，对未入医疗保险者给予免费收治。其范靥更

加有限，仅包括垂危的病婴儿和艾滋病患者，其费用

来自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财政收入，即税务收入，在

一定意义上讲是由高收入的人群和组织承担的。

1986年，全美以免费医疗照顾形式支出的费用达

130亿美元，随着艾滋病患者的日益增多，此项支出

近几年又有大幅增长。到80年代末，有20％的美国

人从社会医疗保险和免费医疗中受益。

二、成功原因剖析

经历了约70年的实践，美国的医疗保险已经达

相当完善和普及的程度，其种类之多，范围之广，保

险服务网络之完备是其它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它体

现了美国卫生保健制度的完备，也反映了美国的社

会经济发展状况。美国的卫生费用1988年为4500

亿美元，1993年已近1万亿美元，其大部分是以健康

保险资金的形式筹集和使用的。其中，由个人投入的

医疗保险费占卫生费用的15％，私营雇主购买的医

疗保险费占卫生费用的30％，联邦政府提供的卫生

费用占25％，州政府提供的卫生费用占30％。可见，

美国公民享受医疗服务的自费部分已经很少，绝大

部分费用是由政府和雇主支付的。美国医疗保险制

度，成功原因，大体有三：1．健康保险法的不断完善。

任何完备的法制都不是一蹴丽就的。美国的社会保

障制度建立以1935年通过的《社会安全法案》为标

志，至80年代中期，该法案进行了17次修正。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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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修改中，保障种类增多，给付水平提高，社会保障

税上升。社会医疗保险和免费医疗制也从无到有，从

不完善渐趋完善。

此外，根据法律，美国各企业雇主必须为职工及

其家属购买私人医疗保险，以补充社会医疗保险的

不足。这不仅提高了美国公民的健康保障程度，也促

进了美国商业医疗保险的飞速发展。

法律的设立和完备，使各种医疗保险行为有法

可依，营造了公平竞争的环境，保证了医疗保险市场

健康有序的发展。

2．严格控制社会医疗保险受惠范围，强调个人

责任。美国的社会医疗保险是由政府资助，强制实行

的，它的服务对象一直只限于特殊人群，且在实施中

也强调个人应负的责任，以尽量减轻政府负担。其医

疗给付方案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住院

保险，保障范围包括住院费、出院延长治疗费用、家

属保健费用和门诊费用的补偿，它是真正意义上的

强制社会保险，除交纳社会保险税外，无需支付额外

的保险费，只要符合条件就可获得给付。但此方案也

有自负额，受益者仍须承担一定数额或比例的费甩，

且有共同保险和最高住院天数的规定，这些规定随

医疗费用的上涨而调整。第二部分是补贴医疗费用

保险，在联邦政府的契约下由私人保险人经营管理。

补贴医疗保险计划是自愿选择的，符合条件的参加

者必须另交保费，1975年月交7美元，到80年代末

为月交7．2美元，联邦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支付一个

等额基金给这一方案。保障范围包括诊断费和内外

科、牙科的治疗、药品、检验、护理费用等。此方案也

有自负额的规定，保费和自负额随医疗价格而调整。

可见，美国政府资助的社会医疗保险也不是完全享

受权利，而不尽义务，这里虽没体现出权利和义务的

对等，但从一开始就强调个人在其中应负的责任。不

仅减轻了政府的负担，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医疗

中的浪费。

3．私人医疗保险业的高度发达。美国是一个非

常强调个人责任的国家，所以，较之于其它发达国

家，美国的社会医疗保障水平是比较低的，医疗服务

远未实现由国家举办的社会化保险，但它的私人保

险业却非常发达。政府鼓励并强制雇主为其雇员及

家属购买私人健康保险，被保险人只需支付一小部

分保险费。美国政府规定，对私人企业用于雇员健康

保险的支出费用免收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鼓励企

业多为员工购买健康保险，以提高全社会的医疗保



障水平。美国私人医疗保险的组织方式有两种：一是

工商企业(主要是大中型企业)和机关团体形式，由

雇主同保险人签订医疗保险合同，为全体职工及其

家属提供医疗保险，企业经营效益不同，提供的医疗

保障水平也不一样，没有统一标准，二是公民个人投

保医疗保险，即个人与保险公司单独签订医疗保险

合同。保险内容也异常丰富，大致可划分为五种：住

院医疗费用保险，一般医疗费用保险，外科手术费用

保险，单项医疗费用保险及巨额或高额医疗费用保

险，每一项内容又都有非常具体的规定，管理是非常

精细的。

此外，有资格享受社会医疗保险的人群，往往也

因保障水平太低满足不了需求而同时购买私人健康

保险。如65岁以上的美国公民虽然能享受医疗照顾

保险，但由于该保险在基本住院费用里不含医疗费

用，而且有自负额、共同保险和最高限额的规定，所

以许多人通过私人保险机构获取补充保险。目前，私

人健康保险中85％的业务是由美国医疗保险协会的

三百余家公司承保的，各公司之间自由竞争，由市场

进行调节。医疗保险的广泛需求和自由竞争的环境，

促进了美国私人医疗保险业的高度发展，提高了美

国社会的医疗保障水平。

三、现存的主要问题

美国的以私人保险为主的医疗保险体系取得了

极大成功，却不等于不存在任何问题，恰恰相反，它

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之处，而且已到了非改革

不可的地步。

1．15％的国民没有医疗保险。全美约有85％的

人享有政府资助或雇主资助或个人参与的医疗保

险，但还有3700万居民(为总人口数的15％)没有参

加任何形式的健康保险。他们或是无力支付保险费，

或是由于雇主根本不提供任何医疗保险资助而自己

的收入又略高于贫困线而不能享受医疗补助，或是

由于患有慢性疾病不符合保险条件，而被拒于医疗

保险大门之外，或是因失业或转换工作在重新找到

工作前没有医疗保险，此外，患病后的居民也往往会

失去原有的健康保险。另外，还有2200万居民虽然

参加了健康保险，但保障程度较低。在未来的两年

中，大约有1／4的美国公民，即约有6300万人将在

某个时期缺乏健康保险。

2．医疗费用高速膨胀，财政不堪负担，成为阻碍

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整个西方社会，医疗费用普

遍增长较快，而美国则更加突出。1980～1990年，美

国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增长了60％，同期增长率加拿

大为48％．日本为44％，英国为37％，前联邦德国为

15％。医疗费用的暴涨导致了医疗保险费的急剧上

升。从1987年到1991年，医疗费用的暴涨使单身职

工的医疗保险费用上升了79％，家庭的医疗保险费

用上升了72％。医疗保险的保险金上涨指数是普通

物价的3倍。同时，美国政府支出的医疗卫生费用亦

在猛增，70年代以来，美国财政的卫生费用逐渐超过

军费开支，成为财政第一大支出项目，是财政赤字的

主要原因。1992年，政府支出的医疗保健费用已达到

6000多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比军费开

支高出—倍多。若不加以控制，预计医疗费用在本世

纪最后几年的增长值将占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值的2／

3，这意味经济增长的成果大部分将被医疗费用的上

涨抵销。所以，医疗费用的剧增，已成为阻碍经济增

长的重要因素。

3．医疗价格垄断，浪费严重。医院和医生在医疗

过程中有独特的垄断地位和垄断特权，因此医院或

医生经常会随意决定诊疗方案，随意索价，而医疗费

用又一般是由保险公司支付的，所以保险公司为稳

定经营只好不断提高保费。其提高的费用最终是由

政府、企业、个人承担，造成严重的浪费，使保障不充

分与浪费并存。

四、改革

有问就必须要改革。克林顿总统入主白宫后，将

健康保险制度的改革作为振兴经济的突破口。针对

上述问题，以克林顿夫人为首的工作班子，经过半年

的工作，草拟出了《总统健康保障计划》。1993年5月

17日，克林顿总统颁布了全面改革医疗制度的计划，

9月22日，克林顿总统又在美国参议院及众议院的

联合会上提出了医疗卫生改革方莱。《总统健康保障

计划》经国会讨论后，听取多方意见，随后又提出了

多达1300页的修正案。据称，这是美国40多年来最

为庞大的一项社会改革计划。它的目标是实现“人人

皆保险”，口号是“如果你现在没有医疗保险，那么你

将得到，如果你已拥有它，那么你将不会失去”。这一

方案的核心，是在改善服务质量和控制卫生费用的

前提下，扩展居民基本健康保险，增强居民的健康保

障水平。所有雇主都必须为其职工购买适当水平的

健康保险，人人分担保险费用的责任，被解雇的职工

也仍可从政府福利中取得医疗保险，承诺全民的永

久性健康保险和福利，保证全体公民和合法定居者

都能得到适当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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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顺利推行这一改革方案，克林顿政府又拟订

出一系列措施。据预测，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实施，自

1995年起到2000年的5年内，美国政府需要增加医

疗卫生费3310亿美元，由此增加的收入可达3890

亿美元，收支抵掉后，财政可净增收入580亿美元。

对于这种利国利民的改革计划，民意测验中大多数

人表示支持，但也有不少经济学家、团体和政党持有

疑问；医疗服务质量会不会因此而下降?改革方案给

原来收益颇丰的医疗保险行业榷来巨大冲击，它将

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弹作用等等。美国医疗保险

改革计划能否实现其允诺的目标，目前尚不可知。

五、美国模式对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启示

1．大力削减社会医疗保险的保障范围。美国的

社会医疗保险只为特种对象服务，范围很小，因此能

得以实麓。而我国在50年代初，则一口气出台了包

括疾病保险在内的项目齐备的社会保险制度，缺乏

渐进的过程，不仅超越了当时的经济水平，与今天的

经济发展水平也不适应。其结果必然导致医疗保险

费入不敷出，若不加改革，终将引致医疗保险制度的

全面鞲溃。所以，我国应大力缩减医疗保险的保障范

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缩小保障对象，打破城乡差

距，仅把保障对象定为某些特殊人群，如高龄老人，

特殊疾病患者等，参考美国社会医疗保险的保障范

围，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最适合的人群上；二是减少保

障内容。以前凡是享有社会医疗保险的人，其一切医

疗费用均为免费，这造成一些享受社会医疗保险的

人不爱惜药品，任意浪费，一些医务人员不讲医德，

专开贵重药方、滋补药方，使“小病大养”，造成了不

应有的浪费。减少保障内容，可以避免一定程度上的

浪费，减轻财政负担，实现基本保障，而不是全面保

障。

2．个人承担一定的费用。以往的社会医疗保险

中，个人是不交费的，一切费用均由国家财政、地方

财政负担。但在美国，社会医疗保险中个人是要交纳

一定比例的保险费的，这样可以有效地减轻政府负

担，也利于社会医疗保险工作的持续进行。个人不交

费，已使很多入把社会医疗保险当成了福利，甚至出

现了’个人医药费承包模式，即把每年额定的医药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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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费分发到职工个人手中，若职工一年后不就医，医

疗补助费就归个人所有，相当于给职工的福利，这就

完全混淆了社会保险与社会福利。鉴于个人不负担

费用的种种弊端，各国都寻求改革方案。因为适当收

费。会促使享受者减少就医，减少药品及医疗服务的

浪费，而且有利于提高医疗质量，减轻就医难。

3．大力发展商业医疗保险，建立以商业医疗保

险为主体，社会医疗保险为补充的医疗保险体系。我

国经济实力尚不雄厚，远没达到能为全体公民提供

社会医疗保险的水平。社会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障体

系的重要一环，需政府财政补贴的金额是个大数目，

处理不好，会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以美国雄厚的经

济实力，尚难承受，我国就更应该借鉴美国以商业医

疗保险为主的模式，商业医疗保险在相当长的时期

内都应占据医疗保险的主体地位。鼓励雇主为雇员

及其家属购买医疗保险，并由鼓励逐渐过度到强制，

这就需要为医疗保险立法。

4．为医疗保险立法。从美国的医疗保险发展历

程可以看出，该国医疗保险制度的每一次完善和改

进，无不伴随着法律的设立。而我国至今仍没有一部

完备的医疗保险法，医疗保险的改革总是在若干政

策的指导下进行，雨这些政策有的是国家颁布的，有

的是地方颁布的，它们有时甚至互相抵触，而政策又

经常变化，令公民对医疗保险产生不信任感，所以必

须为医疗保险立法，即使其最初不是很完备。令一切

医疗保险行为受法律的约束，同时也受法律的保护，

这才是最重要的。

(作者工作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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